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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创古寺 
⽂殊菩萨学习⼩组 

致家长 
确保学习的有效性 

为了充分获得⽂殊菩萨学习⼩组的利益， 

我了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正楷孩⼦的名字）应该： 

1. 参加每个学习环节。 

2. 根据喇嘛/⽼师的指⽰每天学习。 

3. 将完成的作业以及不完整的⼯作表上交给⽼师。 

4. 全年坚持学习，即使在暑假和寒假期间也是如此。 

5. 遵守寺院所有规则。 

6. ⿎励他/她负责任地，持续地学习，并确保完成家庭作业。 

7. 给予赞美和提供积极的⽀持。 

8. 确保孩⼦达成结业。 

责任 

1. 创古寺不是⽇托中⼼。我们⽆法提供托⼉服务。⽗⺟和监护⼈应了解，每个

孩⼦的学习时间会根据他们完成作业的时间⽽有所不同。 

2. 如果在⽗⺟或监护⼈认为孩⼦的年龄不⾜以独⾃出⼊寺院，则⽗⺟/监护⼈

有责任确保孩⼦的到达和离开。创古寺不负责确保任何⼉童留在寺院内。 

3. ⽗⺟/监护⼈应对其⼦⼥, 对他⼈造成的任何损害和伤害负责，教师对学⽣进

⼊寺院之前和离开寺院之后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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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约定 

1. 版权‒学习资料的版权归加拿⼤创古寺所有，明确禁⽌对学习资料进⾏任何

复制（包括影印）重⽤或分发。违反者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学习资料使⽤

后请学⽣带回家。 

2. 创古寺⽂殊菩萨学习⼩组,是⼀个慈善团体，为此，⽗⺟不应以税收抵免为

⽬的,要求⽼师提供其社会保险号或任何形式的⾝份证号。 

3. 本通知阐明了加拿⼤创古寺的现⾏政策，然⽽创古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修改

这些政策。 

4. 本通知不是合约。 

同意摄影 

我了解参加⽂殊菩萨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孩⼦可能会被拍照或录像，因此我同意并
授予创古寺使⽤，发布，展⽰，传输（包括发布到⽹站）任何⾳频的权利。我或我
的孩⼦在参与⽂殊菩萨的背景下拍摄的关于我或我孩⼦的声⾳，图像或肖像的视

频，其他录像和照⽚，以及通过任何形式的媒体，以及在任何时间，在创古寺进⾏
的任何宣传，促销或⾏销中，都应永久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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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并同意 

我同意上述陈述并希望我的孩⼦能被加拿⼤创古寺⽂殊菩萨学习⼩组录取。 

 

 

家长 /法定监护⼈ 姓名(请⽤正楷)    

 

 

 

家长 / 法定监护⼈签名      ⽇期 

 


